身心障礙鑑定流程：鄉公所→醫院→衛生局→社會局→鄉公所

1民眾：請攜帶本人〈申請人〉一吋相片三張及戶口名簿影本至戶籍所在之鄉公所領取身心障礙鑑定表並填寫相關資料。
2戶籍所在之鄉公所：檢查所填基本資料、鑑定表貼妥相片並蓋承辦人、公所戳章。
3鑑定醫院：請申請人攜鑑定表至鑑定醫院掛號鑑定〈鑑定醫院請參考鑑定表內所附醫院名冊〉，並將鑑定表留在醫院，醫院會協助寄至縣府衛生局。
4縣政府社會局救助課：製作身心障礙手冊〈電話：5518101轉3174〉。
5鄉公所：縣府社會局製作完成手冊後轉發公所，由公所以明信片通知申請人領取。
§整個流程從醫院鑑定起計算約需60個工作天§
